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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研究 

 ——《物权法研究》成果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权法研究”（批准号为

01AFX005），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郭明瑞、吴汉东、钱明星、梅夏

英、王  轶。 

 

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社会调整主体对客体的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人们从事社会经

济活动，取得或让与财产及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

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成果通过对我国物权制度的

研究和建构，为物权立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经济实践和司法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其主要内容分为6个部分。 

一、物权法总论 

这一部分着重对物权的概念、特征、物权与债权等概念的区别、物权法的调整对

象、物权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等物权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我国物权

立法应当采用物权而非财产权的概念，应当制定物权法而非财产法；我国物权法应当包

括四项基本原则，即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公示和公信原则以及效率原则；物

权法主要具有定分止争、支持保障与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增进财产的利用效益的价

值。在这一部分还阐述了物权法的概念、体系，讨论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等物上请求权

的内容及其适用，并对物权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的关系以及物权请求权与物权的确认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明确指出我国物权法应当建立完整的物权请求权制度。 

二、物权变动问题 

我国物权法中选择何种物权变动模式，尤其是是否要采纳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理

论，不仅涉及相应物权制度的建构，也涉及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因此，物权

变动模式是我国物权法乃至民法典立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部分对传统的



物权行为的概念以及关于物权行为的各项理论和立法模式展开了评述，明确指出我国不

宜采纳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并建议我国物权法应当采用折衷主义的物权变动模

式。在此基础上对无权处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提出的折衷主义的物权变动模

式，这一部分对动产的占有和交付制度、不动产的登记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取得

时效、添附、善意取得等物权的取得方式及其在我国未来物权法中的地位提出了相应观

点。 

三、财产所有权制度 

这一部分首先阐述了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内容，比较分析了有关所有权的各种学

说，区别了所有权与产权以及财产权的概念，并对所有权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阐述。

重点研究了所有权的各种形式，包括国家所有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

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明确指出在我国物权法中应当规定国家所有权

和集体所有权。同时还对物权立法中的几大疑难问题及企业财产权内容的确定、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主体、产权界定的规则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另外，

还对财产所有权的移转的有关规则、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实

践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对所有权中的一项新的制度，即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

探讨。 

四、用益物权制度 

这一部分通过探讨各种用益物权形式，从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用益物权体系。首

先对用益物权的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我国物权法应当继续采纳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

概念。运用比较法和历史沿革的方法，对大陆法系各国用益物权的内容和体系进行了全

面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改革开放的趋势，提出了我国物

权法中用益物权体系应当为：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

权、典权、空间利用权等。明确反对在我国用益物权体系中规定用益权这一兜底性权

利，认为应当对各项用益物权进行列举式规定，但应当允许通过习惯法来发展用益物权

体系，以缓和物权法定原则过分僵化的可能。同时对我国应当规定的各项用益物权进行

了细致的探讨：首先探讨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租赁、抵押，土地使用权与

房屋所有权的关系，并强调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仍然为民事合同，比较分析了地上权与

土地使用权的关系的理论，认为土地使用权不应当包括地上权；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行了探讨，指出该权利被物权法承认为物权才能真正实现法律设立该权利的价值，并

就该权利的设定、移转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宅基地使

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关系，指出现行立法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出租和转让的

做法是不完全合理的；结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世界对土地以及其上下的空间利用

的潮流，强调物权法有必要规定空间利用权为一项用益物权，空间利用权并不违反一物

一权原则，而且该权利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对空

间利用权的性质、内容和种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区分地役权和相邻权关系的基础



上，结合国外立法例以及我国土地制度，对物权法建立地役权制度的必要性、地役权的

内容以及设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传统的典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指

出典权性质上为用益物权，典权不能为不动产质权以及买回合同等制度所替代，随着房

屋商品化改革的深入，我国物权法规定典权制度有其现实基础，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应当逐步允许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可以设定典权；对典权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阐释，

并实践中存在的当押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押权既不是担保物权也不是典权，物权法

应当规定其为一种特殊的物权。 

五、担保物权 

这一部分结合我国担保法以及司法实践，对抵押权和质押权制度中的疑难问题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见解。结合我国担保制度的实践和国外立法，还对动产让与担

保的理论问题以及其与按揭制度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承认动产让与担保，但

应当禁止非清算型让与担保。还就所有权保留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的期待权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期待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但期待权不是

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更不能规定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六、特别法上的物权与占有制度 

这一部分跳出了传统民法的窠臼，结合我国实际和我国的有关特别立法，对水资源

使用权、养殖经营权、采矿权是否应当纳入民法典作为物权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对占有

制度进行了研究，首先叙述了占有制度的历史发展，对占有的概念以及与持有等概念的

联系与区别、占有的分类及移转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占有在物权法和债权法上的保

护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我国物权法应当建立独立的占有保护请求权。 

此外，成果还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否定性评价，对所有权概念和权能的看法，对

他物权体系的见解，对建筑物区分所有的认识等等都在物权法理论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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